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上易字第67號

上  訴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簡子晏  

被上訴人    英富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志宏  

訴訟代理人  侯勝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12月31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806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訴外人即債務人陳○渝名下坐落高雄市○○區

○○段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建號（權利範圍全部，含共

有部分00建號、權利範圍3937/100000、停車位編號00、0

0、00、00，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經原法院執行處以112年

度司執助字第4049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拍

定，並於民國114年2月20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

表），定於同年3月28日實行分配，被上訴人為系爭不動產

第二順位抵押權人，列於系爭分配表之次序10優先受分配，

然被上訴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就利息及

遲延利息均登記為「無」，是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不包括利

息及遲延利息，次序10關於利息部分，應不得列為優先債

權，僅得列為普通債權。又被上訴人係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

義，而本票上關於違約金之約定，為票據法所未規定之事

項，應不生票據上之效力，故次序10關於違約金部分應予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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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不得列入分配，縱得列入分配，亦屬過高，伊為併案執

行債權人，得代位請求酌減違約金至適當之數額，為此提起

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並聲明：系爭分配表次序10關於利息

部分、違約金138萬0822元部分，應予剔除。原審判決上訴

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除聲明廢棄原判決外，並求為同

上聲明之裁判。（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載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

起訴之證明，已視為撤回異議。又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

權範圍，如已有一定法律關係或票據關係之約定，並經登記

者，則自該關係所生之債權之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無

須登記即為擔保債權範圍，當然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效力所

及。陳沁渝因向伊借款，於112年10月12日簽立借款契約

書、面額700萬元之本票，約定以年息16%固定計息，違約金

按每萬元每逾1日以30元計付，並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第2順位

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400萬元，擔

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包括對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

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

務，包括借款、透支、票據、墊款、保證及因債務不履行所

發生之損害賠償，違約金欄記載按每萬元每逾1日以30元計

付，利息及遲延利息欄雖均記載為「無」，但於上開最高限

額內，仍為系爭抵押權效力所及，利息債權自優先受分配。

又本票上記載違約金之約定，僅不生票據上之效力，違約金

債權既經約定及登記，自應列入分配，且無過高應予酌減情

事等語為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

訴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三、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1 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

狀，聲明異議。執行法院對於前條之異議認為正當，而到場

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不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

者，應即更正分配表而為分配。依前條第1 項更正之分配

表，應送達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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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債務人及債權人於受送達後 3日內不為反對之陳述者，視

為同意依更正分配表實行分配。其有為反對陳述者，應通知

聲明異議人。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

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

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2

項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前項期間，於第

40條之1 有反對陳述之情形，自聲明異議人受通知之日起

算。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第40條之1 、

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 項定有明文。因執行法院僅

為程序及形式之審查，故僅在其認為異議正當，且到場之債

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不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之情

形，始得更正分配表，於更正分配表後，方須依同法第40條

之1 規定送達更正之分配表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

之他債權人，並於對該更正之分配表有反對陳述者，始須通

知聲明異議人，此際，因聲明異議人於受通知時，方知有對

更正之分配表為反對之陳述，同法第41條第4項因而規定同

條第3項所定向執行法院為起訴證明之期間，自聲明異議人

受通知之日起算。職是，如執行法院未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

第1 項規定更正分配表，自不生於分配期日後通知未到場之

債務人、有利害關係債權人或聲明異議人之問題；且因異議

未終結，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即應於分配期日起10日

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否則即視為撤回異議之聲明。

上述關於分配表聲明異議程序之規定，旨在避免執行程序之

拖延，是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期間之起算自不因聲明異

議人於分配期日是否到場而異，聲明異議人尚不得以其未到

場不知異議是否終結及何人為反對之陳述為由，主張執行法

院應通知其起訴及證明起訴期間自受通知之日起算。至於分

配期日均未有人到場時，應認債務人或有利害關係之債權人

係同意原分配表，而反對更正，聲明異議人自得對之提起訴

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25號裁定意旨參照）。若未

於10日內為此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其異議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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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存在，執行法院當然應依原定分配表實行分配，受訴法院

亦應以其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之。

四、經查：

　㈠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2月20日製作系爭分配表，將被上訴人

陳報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債權列入次序10分配，定於同年

3月28日實行分配。上訴人固於同年月20日向執行法院具狀

聲明異議，惟於同年4月16日始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

並向執行法院提出起訴之證明，有起訴狀收文戳章、民事陳

報狀可憑（審訴卷第7頁、執行電子卷），上訴人逾分配期

日10日為起訴之證明，應為甚明。

　㈡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執行事件原始於113年12月10日製作分配

表，嗣於114年1月17日第1次更正、同年2月20日第2次更

正，將更正之分配表通知其即有反對陳述者，命其於收受通

知起10日內為起訴之證明，其於收受後遵期為之，應屬適法

云云，然系爭執行事件初始於113年12月10日製作分配表，

定於114年1月17日分配，因陳沁渝於114年1月11日具狀聲明

異議應將被上訴人之無期間違約金剔除，系爭執行事件於11

4年1月17日第1次更正分配表，並定於同年2月21日實行分

配，嗣因被上訴人於同年2月18日具狀陳報違約金債權係抵

押權所擔保範圍內，應列入分配，系爭執行事件於2月20日

第2次更正分配表，改定於114年3月28日實行分配，業經本

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誤。可見，系爭分配表並非

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予以更正而來，上

訴人就系爭分配表聲明異議後，114年3月28日之分配期日復

無債務人或有利害關係之債權人到場，有分配筆錄可憑，執

行法院亦未據以更正之，本件自無強制執行法第40條之1、

第41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上訴人自應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

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非以執行法院通知之期限為之，

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㈢上訴人既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

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3項規定，即應視為撤回異議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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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上訴人之異議既因視為撤回而不存在，依前說明，其提

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自非合法。又上訴人是否於分配期

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乃屬法院應依職權調

查之事項，兩造於原審雖就上訴人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提起

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乙節均不爭執，亦無從發生自認而拘束

本院之效力，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並不合法，應

予駁回，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

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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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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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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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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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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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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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上易字第67號
上  訴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簡子晏  
被上訴人    英富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志宏  
訴訟代理人  侯勝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80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訴外人即債務人陳○渝名下坐落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建號（權利範圍全部，含共有部分00建號、權利範圍3937/100000、停車位編號00、00、00、00，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經原法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4049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拍定，並於民國114年2月20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定於同年3月28日實行分配，被上訴人為系爭不動產第二順位抵押權人，列於系爭分配表之次序10優先受分配，然被上訴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就利息及遲延利息均登記為「無」，是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不包括利息及遲延利息，次序10關於利息部分，應不得列為優先債權，僅得列為普通債權。又被上訴人係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而本票上關於違約金之約定，為票據法所未規定之事項，應不生票據上之效力，故次序10關於違約金部分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縱得列入分配，亦屬過高，伊為併案執行債權人，得代位請求酌減違約金至適當之數額，為此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並聲明：系爭分配表次序10關於利息部分、違約金138萬0822元部分，應予剔除。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除聲明廢棄原判決外，並求為同上聲明之裁判。（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載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已視為撤回異議。又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如已有一定法律關係或票據關係之約定，並經登記者，則自該關係所生之債權之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無須登記即為擔保債權範圍，當然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效力所及。陳沁渝因向伊借款，於112年10月12日簽立借款契約書、面額700萬元之本票，約定以年息16%固定計息，違約金按每萬元每逾1日以30元計付，並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4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包括對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借款、透支、票據、墊款、保證及因債務不履行所發生之損害賠償，違約金欄記載按每萬元每逾1日以30元計付，利息及遲延利息欄雖均記載為「無」，但於上開最高限額內，仍為系爭抵押權效力所及，利息債權自優先受分配。又本票上記載違約金之約定，僅不生票據上之效力，違約金債權既經約定及登記，自應列入分配，且無過高應予酌減情事等語為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三、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1 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執行法院對於前條之異議認為正當，而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不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者，應即更正分配表而為分配。依前條第1 項更正之分配表，應送達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前項債務人及債權人於受送達後 3日內不為反對之陳述者，視為同意依更正分配表實行分配。其有為反對陳述者，應通知聲明異議人。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2 項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前項期間，於第40條之1 有反對陳述之情形，自聲明異議人受通知之日起算。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第40條之1 、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 項定有明文。因執行法院僅為程序及形式之審查，故僅在其認為異議正當，且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不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之情形，始得更正分配表，於更正分配表後，方須依同法第40條之1 規定送達更正之分配表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並於對該更正之分配表有反對陳述者，始須通知聲明異議人，此際，因聲明異議人於受通知時，方知有對更正之分配表為反對之陳述，同法第41條第4項因而規定同條第3項所定向執行法院為起訴證明之期間，自聲明異議人受通知之日起算。職是，如執行法院未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 項規定更正分配表，自不生於分配期日後通知未到場之債務人、有利害關係債權人或聲明異議人之問題；且因異議未終結，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即應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否則即視為撤回異議之聲明。上述關於分配表聲明異議程序之規定，旨在避免執行程序之拖延，是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期間之起算自不因聲明異議人於分配期日是否到場而異，聲明異議人尚不得以其未到場不知異議是否終結及何人為反對之陳述為由，主張執行法院應通知其起訴及證明起訴期間自受通知之日起算。至於分配期日均未有人到場時，應認債務人或有利害關係之債權人係同意原分配表，而反對更正，聲明異議人自得對之提起訴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25號裁定意旨參照）。若未於10日內為此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其異議既不復存在，執行法院當然應依原定分配表實行分配，受訴法院亦應以其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之。
四、經查：
　㈠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2月20日製作系爭分配表，將被上訴人陳報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債權列入次序10分配，定於同年3月28日實行分配。上訴人固於同年月20日向執行法院具狀聲明異議，惟於同年4月16日始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並向執行法院提出起訴之證明，有起訴狀收文戳章、民事陳報狀可憑（審訴卷第7頁、執行電子卷），上訴人逾分配期日10日為起訴之證明，應為甚明。
　㈡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執行事件原始於113年12月10日製作分配表，嗣於114年1月17日第1次更正、同年2月20日第2次更正，將更正之分配表通知其即有反對陳述者，命其於收受通知起10日內為起訴之證明，其於收受後遵期為之，應屬適法云云，然系爭執行事件初始於113年12月10日製作分配表，定於114年1月17日分配，因陳沁渝於114年1月11日具狀聲明異議應將被上訴人之無期間違約金剔除，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1月17日第1次更正分配表，並定於同年2月21日實行分配，嗣因被上訴人於同年2月18日具狀陳報違約金債權係抵押權所擔保範圍內，應列入分配，系爭執行事件於2月20日第2次更正分配表，改定於114年3月28日實行分配，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誤。可見，系爭分配表並非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予以更正而來，上訴人就系爭分配表聲明異議後，114年3月28日之分配期日復無債務人或有利害關係之債權人到場，有分配筆錄可憑，執行法院亦未據以更正之，本件自無強制執行法第40條之1、第41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上訴人自應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非以執行法院通知之期限為之，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㈢上訴人既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3項規定，即應視為撤回異議之聲明，上訴人之異議既因視為撤回而不存在，依前說明，其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自非合法。又上訴人是否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乃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兩造於原審雖就上訴人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乙節均不爭執，亦無從發生自認而拘束本院之效力，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並不合法，應予駁回，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上易字第67號

上  訴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簡子晏  

被上訴人    英富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志宏  

訴訟代理人  侯勝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12月31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806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訴外人即債務人陳○渝名下坐落高雄市○○區○○

    段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建號（權利範圍全部，含共有部

    分00建號、權利範圍3937/100000、停車位編號00、00、00

    、00，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經原法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

    執助字第4049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拍定，

    並於民國114年2月20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定

    於同年3月28日實行分配，被上訴人為系爭不動產第二順位

    抵押權人，列於系爭分配表之次序10優先受分配，然被上訴

    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就利息及遲延利息

    均登記為「無」，是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不包括利息及遲延

    利息，次序10關於利息部分，應不得列為優先債權，僅得列

    為普通債權。又被上訴人係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而本票

    上關於違約金之約定，為票據法所未規定之事項，應不生票

    據上之效力，故次序10關於違約金部分應予剔除，不得列入

    分配，縱得列入分配，亦屬過高，伊為併案執行債權人，得

    代位請求酌減違約金至適當之數額，為此提起本件分配表異

    議之訴，並聲明：系爭分配表次序10關於利息部分、違約金

    138萬0822元部分，應予剔除。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

    人提起上訴，除聲明廢棄原判決外，並求為同上聲明之裁判

    。（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載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

    起訴之證明，已視為撤回異議。又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

    權範圍，如已有一定法律關係或票據關係之約定，並經登記

    者，則自該關係所生之債權之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無

    須登記即為擔保債權範圍，當然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效力所及

    。陳沁渝因向伊借款，於112年10月12日簽立借款契約書、

    面額700萬元之本票，約定以年息16%固定計息，違約金按每

    萬元每逾1日以30元計付，並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第2順位最高

    限額抵押權擔保，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400萬元，擔保債

    權種類及範圍包括對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

    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

    包括借款、透支、票據、墊款、保證及因債務不履行所發生

    之損害賠償，違約金欄記載按每萬元每逾1日以30元計付，

    利息及遲延利息欄雖均記載為「無」，但於上開最高限額內

    ，仍為系爭抵押權效力所及，利息債權自優先受分配。又本

    票上記載違約金之約定，僅不生票據上之效力，違約金債權

    既經約定及登記，自應列入分配，且無過高應予酌減情事等

    語為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部

    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三、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1 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

    ，聲明異議。執行法院對於前條之異議認為正當，而到場之

    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不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者，

    應即更正分配表而為分配。依前條第1 項更正之分配表，應

    送達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前項債務

    人及債權人於受送達後 3日內不為反對之陳述者，視為同意

    依更正分配表實行分配。其有為反對陳述者，應通知聲明異

    議人。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

    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2 項起訴

    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前項期間，於第40條之

    1 有反對陳述之情形，自聲明異議人受通知之日起算。強制

    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第40條之1 、第41條第

    1項前段、第3項、第4 項定有明文。因執行法院僅為程序及

    形式之審查，故僅在其認為異議正當，且到場之債務人及有

    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不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之情形，始得更

    正分配表，於更正分配表後，方須依同法第40條之1 規定送

    達更正之分配表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

    ，並於對該更正之分配表有反對陳述者，始須通知聲明異議

    人，此際，因聲明異議人於受通知時，方知有對更正之分配

    表為反對之陳述，同法第41條第4項因而規定同條第3項所定

    向執行法院為起訴證明之期間，自聲明異議人受通知之日起

    算。職是，如執行法院未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 項規定更

    正分配表，自不生於分配期日後通知未到場之債務人、有利

    害關係債權人或聲明異議人之問題；且因異議未終結，為異

    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即應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

    為起訴之證明，否則即視為撤回異議之聲明。上述關於分配

    表聲明異議程序之規定，旨在避免執行程序之拖延，是向執

    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期間之起算自不因聲明異議人於分配期

    日是否到場而異，聲明異議人尚不得以其未到場不知異議是

    否終結及何人為反對之陳述為由，主張執行法院應通知其起

    訴及證明起訴期間自受通知之日起算。至於分配期日均未有

    人到場時，應認債務人或有利害關係之債權人係同意原分配

    表，而反對更正，聲明異議人自得對之提起訴訟（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抗字第25號裁定意旨參照）。若未於10日內為此

    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其異議既不復存在，執行

    法院當然應依原定分配表實行分配，受訴法院亦應以其訴為

    不合法，裁定駁回之。

四、經查：

　㈠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2月20日製作系爭分配表，將被上訴人

    陳報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債權列入次序10分配，定於同年

    3月28日實行分配。上訴人固於同年月20日向執行法院具狀

    聲明異議，惟於同年4月16日始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

    並向執行法院提出起訴之證明，有起訴狀收文戳章、民事陳

    報狀可憑（審訴卷第7頁、執行電子卷），上訴人逾分配期

    日10日為起訴之證明，應為甚明。

　㈡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執行事件原始於113年12月10日製作分配表

    ，嗣於114年1月17日第1次更正、同年2月20日第2次更正，

    將更正之分配表通知其即有反對陳述者，命其於收受通知起

    10日內為起訴之證明，其於收受後遵期為之，應屬適法云云

    ，然系爭執行事件初始於113年12月10日製作分配表，定於1

    14年1月17日分配，因陳沁渝於114年1月11日具狀聲明異議

    應將被上訴人之無期間違約金剔除，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1

    月17日第1次更正分配表，並定於同年2月21日實行分配，嗣

    因被上訴人於同年2月18日具狀陳報違約金債權係抵押權所

    擔保範圍內，應列入分配，系爭執行事件於2月20日第2次更

    正分配表，改定於114年3月28日實行分配，業經本院調取系

    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誤。可見，系爭分配表並非執行法院

    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予以更正而來，上訴人就系

    爭分配表聲明異議後，114年3月28日之分配期日復無債務人

    或有利害關係之債權人到場，有分配筆錄可憑，執行法院亦

    未據以更正之，本件自無強制執行法第40條之1、第41條第4

    項規定之適用。上訴人自應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

    為起訴之證明，非以執行法院通知之期限為之，上訴人此部

    分主張並無可採。

　㈢上訴人既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

    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3項規定，即應視為撤回異議之聲明

    ，上訴人之異議既因視為撤回而不存在，依前說明，其提起

    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自非合法。又上訴人是否於分配期日

    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乃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

    之事項，兩造於原審雖就上訴人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提起本

    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乙節均不爭執，亦無從發生自認而拘束本

    院之效力，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並不合法，應

    予駁回，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

    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上易字第67號

上  訴  人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訴訟代理人  簡子晏  

被上訴人    英富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志宏  

訴訟代理人  侯勝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31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訴字第80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訴外人即債務人陳○渝名下坐落高雄市○○區○○段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00建號（權利範圍全部，含共有部分00建號、權利範圍3937/100000、停車位編號00、00、00、00，下合稱系爭不動產），經原法院執行處以112年度司執助字第4049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拍定，並於民國114年2月20日作成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定於同年3月28日實行分配，被上訴人為系爭不動產第二順位抵押權人，列於系爭分配表之次序10優先受分配，然被上訴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就利息及遲延利息均登記為「無」，是系爭抵押權擔保範圍不包括利息及遲延利息，次序10關於利息部分，應不得列為優先債權，僅得列為普通債權。又被上訴人係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而本票上關於違約金之約定，為票據法所未規定之事項，應不生票據上之效力，故次序10關於違約金部分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縱得列入分配，亦屬過高，伊為併案執行債權人，得代位請求酌減違約金至適當之數額，為此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並聲明：系爭分配表次序10關於利息部分、違約金138萬0822元部分，應予剔除。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除聲明廢棄原判決外，並求為同上聲明之裁判。（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載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已視為撤回異議。又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權範圍，如已有一定法律關係或票據關係之約定，並經登記者，則自該關係所生之債權之利息、遲延利息及違約金，無須登記即為擔保債權範圍，當然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效力所及。陳沁渝因向伊借款，於112年10月12日簽立借款契約書、面額700萬元之本票，約定以年息16%固定計息，違約金按每萬元每逾1日以30元計付，並以系爭不動產設定第2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登記擔保債權總金額為1400萬元，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包括對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包括借款、透支、票據、墊款、保證及因債務不履行所發生之損害賠償，違約金欄記載按每萬元每逾1日以30元計付，利息及遲延利息欄雖均記載為「無」，但於上開最高限額內，仍為系爭抵押權效力所及，利息債權自優先受分配。又本票上記載違約金之約定，僅不生票據上之效力，違約金債權既經約定及登記，自應列入分配，且無過高應予酌減情事等語為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敗訴部分未據上訴，已告確定）

三、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1 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執行法院對於前條之異議認為正當，而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不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者，應即更正分配表而為分配。依前條第1 項更正之分配表，應送達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前項債務人及債權人於受送達後 3日內不為反對之陳述者，視為同意依更正分配表實行分配。其有為反對陳述者，應通知聲明異議人。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2 項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前項期間，於第40條之1 有反對陳述之情形，自聲明異議人受通知之日起算。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第40條之1 、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 項定有明文。因執行法院僅為程序及形式之審查，故僅在其認為異議正當，且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不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之情形，始得更正分配表，於更正分配表後，方須依同法第40條之1 規定送達更正之分配表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利害關係之他債權人，並於對該更正之分配表有反對陳述者，始須通知聲明異議人，此際，因聲明異議人於受通知時，方知有對更正之分配表為反對之陳述，同法第41條第4項因而規定同條第3項所定向執行法院為起訴證明之期間，自聲明異議人受通知之日起算。職是，如執行法院未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 項規定更正分配表，自不生於分配期日後通知未到場之債務人、有利害關係債權人或聲明異議人之問題；且因異議未終結，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即應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否則即視為撤回異議之聲明。上述關於分配表聲明異議程序之規定，旨在避免執行程序之拖延，是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期間之起算自不因聲明異議人於分配期日是否到場而異，聲明異議人尚不得以其未到場不知異議是否終結及何人為反對之陳述為由，主張執行法院應通知其起訴及證明起訴期間自受通知之日起算。至於分配期日均未有人到場時，應認債務人或有利害關係之債權人係同意原分配表，而反對更正，聲明異議人自得對之提起訴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25號裁定意旨參照）。若未於10日內為此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其異議既不復存在，執行法院當然應依原定分配表實行分配，受訴法院亦應以其訴為不合法，裁定駁回之。

四、經查：

　㈠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2月20日製作系爭分配表，將被上訴人陳報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債權列入次序10分配，定於同年3月28日實行分配。上訴人固於同年月20日向執行法院具狀聲明異議，惟於同年4月16日始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並向執行法院提出起訴之證明，有起訴狀收文戳章、民事陳報狀可憑（審訴卷第7頁、執行電子卷），上訴人逾分配期日10日為起訴之證明，應為甚明。

　㈡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執行事件原始於113年12月10日製作分配表，嗣於114年1月17日第1次更正、同年2月20日第2次更正，將更正之分配表通知其即有反對陳述者，命其於收受通知起10日內為起訴之證明，其於收受後遵期為之，應屬適法云云，然系爭執行事件初始於113年12月10日製作分配表，定於114年1月17日分配，因陳沁渝於114年1月11日具狀聲明異議應將被上訴人之無期間違約金剔除，系爭執行事件於114年1月17日第1次更正分配表，並定於同年2月21日實行分配，嗣因被上訴人於同年2月18日具狀陳報違約金債權係抵押權所擔保範圍內，應列入分配，系爭執行事件於2月20日第2次更正分配表，改定於114年3月28日實行分配，業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查核無誤。可見，系爭分配表並非執行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予以更正而來，上訴人就系爭分配表聲明異議後，114年3月28日之分配期日復無債務人或有利害關係之債權人到場，有分配筆錄可憑，執行法院亦未據以更正之，本件自無強制執行法第40條之1、第41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上訴人自應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非以執行法院通知之期限為之，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採。

　㈢上訴人既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3項規定，即應視為撤回異議之聲明，上訴人之異議既因視為撤回而不存在，依前說明，其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自非合法。又上訴人是否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乃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兩造於原審雖就上訴人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乙節均不爭執，亦無從發生自認而拘束本院之效力，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並不合法，應予駁回，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祥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3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